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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实施崇明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

工作的意见

（草案）

为进一步规范崇明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（简称“征地补

偿”）行为，保障被征收对象合法权益，完善征地补偿体制

机制，提升源头治理能力，防范征地补偿领域廉政风险，打

造依法、公开、高效、规范、廉洁的“阳光征收”政务环境，

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重要意义

征地补偿活动属政府行政行为，是展现政府公共形象、

依法施政水平的重要载体。打造依法、公开、高效、规范、

廉洁的“阳光征收”政务环境，是落实依法治区，切实保障

被征收对象的居住条件，维护被征收对象合法权益的重要保

障，也是切实防范“征地动迁”领域廉政风险隐患，把权利

关进制度的“牢笼”，真正扎牢防范征地动迁领域廉政风险

的“篱笆”，更是落实从严治党、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

任的重要保证，服务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发展的需要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坚持问题导向，加强顶层设计，推动资源整合、注重协

同保障，从体制机制、政策标准、流程规范、公开监督等多

方面着手，对征地补偿活动实施多方位、多维度的管控，努

力营造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、和谐诚信、风清气正的良好征

收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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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措施

规范实施征地补偿工作，主要包括四大方面工作措施：

（一）体制机制

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，建立崇明区集体土地征收联席会

议协调工作制度，强化区级层面对征地补偿工作的统一指挥、

统筹协调。以强化分层协调决策机制为抓手，对征地补偿中

特殊、疑难问题共商共议、科学决策。

（二）政策标准

从完善政策标准入手，根据国家、市、区有关征地补偿

相关规定，结合崇明区实际，区征地补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

健全完善本区征地补偿的政策标准，规范征地补偿操作行为；

在实施推进征地补偿过程中，相关乡镇、项目建设单位、征

收实施单位、评估公司等应严格按政策规定执行，确保依法

依规操作，尤其对被征收对象的安置面积核定、评估公司确

定、企事业单位评估等易产生廉政风险问题隐患的操作环节，

区相关职能部门应与征地补偿主管部门共同研究、形成制度

规定，对违反规定操作的行为应严肃追究相应责任。

（三）流程规范

从流程规范角度入手，明确征地补偿各阶段的工作流程

和工作要求，各相关单位（人员）严格按照流程操作，提高

操作的规范性；加强征地补偿信息化建设，完善电子化信息

管理平台、全面实施基地电子签约、拓展信息公开终端，实

施政策、流程、操作、公示全部系统管理，锁定后台、留有

痕迹，真正实现“机器管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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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开监督

从公开操作、加强监督入手，在本区征地补偿项目上全

面实施全公开操作，公开政策口径、公开面积核定、公开评

估结果、公开安置房源、公开补偿结果等，采取“互联网+

集土征收”方式扩大公开载体，广泛接受社会群众和被征收

对象的外部监督；加强征地补偿项目的审计监督，采取跟踪

审计或委派审计的方式，提高事中监管力度，依据政策口径

严格审计标准，审计发现问题严格整改、严肃处理。

涉及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工作措施由区规划资源局会

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制定，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加强贯彻落实。规范实施崇明区征地

补偿工作，是区委、区政府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发展

形势特点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。各部门、

各单位应当坚决贯彻区委、区政府的决定，进一步提高对加

强各项具体工作措施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，切实增强工作

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。

（二）统一标准，加强措施执行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应

严格执行各项具体工作措施规定，统一按照各项政策标准、

操作流程和工作要求执行。在落实具体工作措施和推进征地

补偿工作过程中，区级督查部门应加强督查，保证各项具体

工作措施的有效执行，保证全区年度重大项目征地补偿工作

的高效规范实施，对执行不力的单位或部门予以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统一安排，加强规范培训。区征地补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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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统一组织、加强培训，提高参与征地补偿工作的单位和相

关工作人员对各项具体工作措施的认识，熟悉措施内容，掌

握政策流程，严格规范执行，增强协同合力；各相关部门单

位，应根据工作措施规定，结合各自职责组织开展内训，加

强学习、加强部署、明确职责、落实责任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7 月 28 日


	关于规范实施崇明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
	工作的意见

